附件3
2026年青海省普通高校招生
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省级统考考试要求

[bookmark: _Hlk86002869]一、考试科目和分值
考试包括作品朗读、新闻播报、话题评述三个科目。
三科总分为300分，其中作品朗读100分、新闻播报100分、话题评述100分。
二、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作品朗读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普通话语音面貌、嗓音条件及对作品的理解力、感受力和表现力等。
考试内容：指定文学作品朗读，包括一首（段）古诗文和一段现代文学作品节选。
考试形式：现场抽取试题，考试时长不超过2分钟。
（二）新闻播报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对新闻稿件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考试内容：指定新闻稿件播报。
考试形式：现场抽取试题，考试时长不超过1分钟。
（三）话题评述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考试内容：对所提供的话题（素材）进行评述。
考试形式：现场抽取考题,脱稿评述，考试时长不超过2分钟。
注：所有考试科目均采用单人单场面试方式，同一考生原则上应在同一考场一次性完成。考生三个科目的备稿总时长控制在10分钟。
三、考试要求
（一）考生不得出现化妆、遮挡面部、佩戴饰品等可能影响客观评判的行为。
（二）考试过程中不得使用辅助工具，如道具、音乐播放器等。
四、考查范围
作品朗读科目选材以中小学语文科目涉及的内容为主。
新闻播报科目选材以官方主流媒体发布的新闻为主。
话题评述科目选材以社会热点、日常生活等内容为主。
五、普通高等学校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省级统考科目与本科招生专业对应关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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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播音与主持艺术


注：上述艺术类本科专业，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版）》和《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进行编制，将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调整情况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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